
结合案情唤醒“两情”

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中， 当事人

往往具有血亲、 姻亲等亲属关系，

他们的纠纷不仅仅涉及利益归属，

也包含了复杂的情感因素。 因此，

在审理工作中应注重结合案情， 抓

住矛盾关键， 适时适度唤醒当事人

之间的“两情” ———亲情和旧情，

以改善和修复亲属关系为核心， 寻

找情感共通点， 注重解开当事人心

结， 引导双方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寻

求最佳方案， 促进案件顺利解决。

案例 1： 在一起变更监护人案

件中， 两申请人是被监护人小乔的

外公外婆， 被申请人是小乔的叔叔

乔某。 小乔的母亲和父亲先后不幸

去世， 父亲去世前将小乔托付给了

弟弟乔某， 但小乔在叔叔家过得并

不幸福———她与婶婶、 堂姐先后失

和， 最终不得已离家出走至外公外

婆家生活。

双方在法庭上就小乔的监护问

题争执不下。 乔某与小乔父亲兄弟

情深， 对于哥哥的临终嘱托不敢推

卸， 将小乔视如己出， 悉心照顾。

乔某怀疑小乔的外公外婆“另有所

图”， 想侵吞小乔父母留下的遗产。

外公外婆则坚持认为小乔在叔叔家

生活并不开心， 和婶婶、 堂姐相处

不快， 但和他们一起生活后， 小乔

的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

气氛剑拔弩张。 法官注意到，

小乔父母在世时双方关系尚可， 这

次变更监护案件也都是为了小乔能

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于是， 法官分

别和双方深入谈心谈话， 唤起双方

的旧情和亲情， 引导双方真正从未

成年人小乔的角度考虑监护问题。

在小乔财产监管人的问题上， 承办

法官经过反复思考， 提出了由双方

均信赖的亲属代管财产的建议。

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中， 孩

子往往是当事人最为关心的， 对孩

子的感情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过往

的亲情常常是案件处理的突破口。

法官要善于抓住这些突破口， 顺利

解决案件、 解开当事人的心结， 维

系家庭、 亲子关系的和睦。

化解矛盾依靠“三心”

一名善于做好涉诉未成年人关

爱工作的法官， 需要胸怀“三心”

———耐心、 诚心与公心。

一、 “耐心” 是赢得涉诉未成

年人信赖的前提

未成年人的心理敏感度较高、

表达能力偏弱， 纠纷和冲突造成的

压力常导致他们出现人际交往“应

激反应”。 这就需要法官在沟通过

程中抱着极强的耐心， 听取他们对

自身经历、 当前感受的描述， 这既

有助于法官掌握涉诉未成年人的性

格特点、 生活状况和诉求， 也能够

使涉诉未成年人感受到被尊重、 被

聆听、 被陪伴， 有利于建立法官与

涉诉未成年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二、 “诚心” 是破解涉诉未成

年人关爱工作障碍的利器

由于心存“家丑不可外扬” 的

观念， 涉诉未成年人或其亲属可能

不愿意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诉

求。 而当法官寻求协作的联动工作

时， 又可能遭受阻碍。 此时就需要

法官拿出最大的“诚心” 去帮助未

成年人， 要不畏冷脸、 迎难而上，

充分表达自己的关心， 帮助当事人

打开心扉， 让第三方理解法官解决

涉诉未成年人困难的诚意和决心，

从而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形成对

涉诉未成年人的关怀合力。

三、 “公心” 是做好涉诉未成

年人关爱工作的根本

对涉诉未成年人的关爱工作，

核心在于影响涉诉未成年人及其父

母的行为和理念。 这就需要法官将

对未成年人的“特殊、 优先、 双

向、 全面” 保护贯彻于涉未成年人

案件审判的全过程， 始终秉持“公

心”。 特别是在与涉诉未成年人父

母的沟通中， 应注重展现法官的公

允和正气， 善于以自身的“气场”

感染和打动涉诉未成年人及其父

母、 亲朋和师长等， 帮助涉诉未成

年人形成良好的家庭、 校园环境。

案例 2： 未成年人小周经网友

“有心提示”， 得知一 “外挂” 软件

可以随意更改个人在金融公司网络

平台账户中的资金。 小周一方面出

于好奇， 另一方面觉得能够替家人

减轻供其上学的经济负担， 便铤而

走险， 利用这一 “外挂” 软件窃取

了某金融平台数万元资金。 此后，

小周因涉嫌盗窃罪被逮捕。

刑事案件立案后， 法官通过社

工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 发现小周

原是品学兼优、 思想端正的好孩

子， 只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 法官

多次到看守所提审小周， 并耐心听

取他对自己行为的认识、 对今后人

生的想法。 在得知小周被羁押期间

仍不自我放弃， 坚持复习备战高考

后， 法官又自掏腰包为小周购买了

高考辅导书， 让其感受到了法官的

关爱。 小周渐渐表现出悔恨和感激。

经过法庭审理， 小周因盗窃罪被

判处较短刑期。 法官特意联系了其父

母， 一同到看守所接其回家， 并语重

心长地叮嘱其父母监管、 照顾好孩

子。 事后， 法官积极帮助小周联系学

校协商高考报名事宜， 持续给予小周

关注和鼓励。 经过一年复读后， 小周

成功考取某师范院校， 大学期间， 小

周还因成绩优异、 工作出色被推选为

校学生会主席。

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不是简单

地就案办案， 更重要的是对涉诉未成

年人的关爱和帮助。 “拉孩子一把”，

让孩子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很多工

作要做在“案子外面”。 就像上面这

个案例， 法官通过社会调查、 多次提

审、 耐心倾听、 全身心投入， 让失足

未成年人切实感受到法官的关爱。 在

审判工作之外， 持续关注涉案未成年

人的成长、 发展， 尽自己所能帮助未

成年人规划好未来的人生道路。

审理案件坚持“四理”并重

在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

中， 要坚持“法理、 情理、 事理、 心

理” 并重， 多管齐下， 实现法律效

果、 社会效果相统一。

一、 讲“法理”， 帮助当事人辨

法析理

未成年人是每个家庭的中心和重

心， 当遇到孩子问题时， 成年人往往

不能理性处理。 以涉未成年子女的离

婚案件为例， 为争取抚养权而争夺、

隐匿孩子， 在子女面前恶意诋毁对

方， 夫妻双方的父母参与争抢孩子等

情况不在少数。 此时， 法官有义务释

法析理， 讲清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

相关法理和法律规定， 普及“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 帮助当事人理性

处理感情问题。

二、 讲“情理”， 重建涉诉未成

年人心理支撑

父母监护的缺失或者异化， 以及

未成年子女被无辜卷入父母情感纷争

而沦为“筹码” “工具” 等情形， 可

能会导致未成年人内心亲情支撑的崩

塌， 进而引发心理缺陷乃至人格缺

陷。 法官发现这种情况时， 应当严肃

指出父母行为的违法性， 引导其回忆

和子女相处的点滴过往， 重新激发其

为人父母的责任感， 促使其主动、 正

确承担起监护责任， 从而修复父母子

女之间的亲情纽带。

三、 讲“事理”， 引导当事人正

确处理家庭关系

很多家事纠纷中， 未成年子女的

痛苦根源在于父母或其他亲属的错误

认知和观念。 比如探望权纠纷中， 直

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以另一方存在对子

女不利的因素、 子女不愿意等理由，

拒绝另一方探望子女。 而长期不能获

得父爱或母爱的未成年子女可能会产

生一种被抛弃的错误认知， 对自己产

生否定。 此时， 法官应当循循善诱，

引导当事人摒弃原有的错误观念， 学

会正确的处事理念和方法， 以未成年

子女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 与对方

处理好子女的探望、 抚养事宜。

四、 讲“心理”， 掌握与涉诉未

成年人沟通的技巧

未成年人心理较为脆弱， 容易受

到外界的影响和伤害， 尤其是与其关

系亲近的人员。 法官需要学习必要的

心理学知识， 充分掌握涉诉未成年人

的心理特质， 开展有针对性地沟通。

必要时， 可以邀请心理咨询师对涉诉

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评估乃至心理干

预。 需要指出的是， 法官要全过程参

与， 事前与心理咨询师沟通介绍案

情， 事中顺应涉诉未成年人心理变化

及心理干预方案及时调整办案节奏方

法， 事后回访、 跟进并关注涉诉未成

年人判后的心理健康状态。

案例 3： 夫妻俩常在孩子面前争

吵打闹 ， 使得孩子心灵受到极大冲

击， 还患上了自闭症。 夫妻俩因离婚

闹上法院，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

一直做两人思想工作， 让两人能够从

孩子、 亲情角度考虑， 给孩子的今后

一个更好的安排 。 怎知 ， 审理过程

中， 原告（即丈夫） 因病死亡。 虽然

案件终结了， 但承办法官始终惦记着

这个自闭症孩子。 法官在回访时发现

孩子对陌生人的到来非常惊恐， 不会

说话， 仅能用怪叫表达自己， 将自己

对父亲的思念全部寄托在父亲买的小

猫上。 事后， 法官为孩子安排了专门

的心理咨询师上门开展心理疏导。 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 法官再次上门

时， 孩子已经能够简单打招呼， 并能

够主动拥抱法官。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 法官办理涉

未成年人案件时， 在处理案件本身的

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事理”

“法理” 问题之外， 还要更加关注案

涉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从“情理”

引导当事人为孩子考虑， 使孩子的身

心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作者系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法官， 上海法院

“邹碧华式的好法官、 好干部”、 审判

业务骨干，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 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 顾薛磊

202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明确保护未成年人应遵循“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并从家庭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学校保护、网络保护、司法保护六个

方面将这一原则落实落细。

关爱涉诉未成年人、缓解诉讼对他们的冲击、帮助他们重归正常生活，是对未成年人案件

审判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更是少年审判这一“特殊的希望工程”的应有之意。 那么，如何才能

做好涉诉未成年人的关爱工作呢？

运用“两情三心四理”工作法
做好涉诉未成年人的关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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